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
联络员工作制度
（讨论稿）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(以下简称省协会)与各会员单位的联系沟通，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会员单位设一名联络员，填写《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联络员登记表》（附件1），加入省协会联络员工作微信群。如有变更，填写《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联络员变更表》（附件2）。
第三条 联络员工作职责
1.负责本单位与省协会的双向工作联系;
2.随时查看协会网站、微信工作群，负责向本单位传达省协会相关文件、会议和工作要求等；
3.负责组织和审查本单位向省协会提供的相关信息资料;
4.负责收集、汇总本单位对省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，并及时反馈给省协会;
5.负责协助省协会收缴本单位会费；
6.遵守省协会微信群要求，禁止在群内发表不实言论。
第四条 联络员应符合以下条件:
1.热爱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，热心于省协会与会员单位的联络工作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;
2.本单位专职人员，熟悉相关业务、掌握本单位人事关系情况；
3.及时对内传达省协会信息，按时完成省协会交办的工作任务。
第五条 联络员考评
省协会对联络员实行年度考核制，凡认真履行职责、工作规范、成绩突出的联络员，予以表扬；对不履行职责、不能胜任工作的联络员，予以批评，并要求会员单位更换联络员。
第六条 优秀联络员评选规则：
1.省协会于每年1月份评选上一年优秀联络员；
2.按时完成年度所有沟通任务的联络员，均当选为优秀联络员；
3.未按规定缴纳会费的会员单位联络员不能参选。
第七条 本制度由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第八条 本制度自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 

附件1：
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
联络员登记表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
	联络员信息
	姓名
	
	办公电话
	

	
	微信号
	
	移动电话
	

	
	电子邮箱
	

	
单位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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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
联络员变更表

	单位名称
	

	原联络员
	
	新联络员
	

	新联络员信息
	办公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
	微信号
	
	电子邮箱
	

	
单位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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